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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区海域使用管理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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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从海域使用管理角度，针对浙江海域非海砂开采区和海砂开采区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海域使用管理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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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域使用管理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依据海域的资源与环境条件，

对海域的分配、使用、整治和保护等过程和行

为所进行的一系列决策、组织、控制和监督等

工作的总称。海砂区海域使用管理应与所有海

域一样根据 《海域使用管理法》，通过海域使用

权属管理、海洋功能区划管理、海域有偿使用

管理、监督检查管理等制度来实现。海砂区的

海洋开发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海砂用

作矿产资源而开采；另一类是非海砂开采区，

是利用海砂资源所形成的生态和景观，用作养

殖、旅游、自然保护区等，以及并不利用海砂

资源，只是在海砂区从事海上活动 （航道、锚

地）和建造海上设施 （码头、桥梁、电缆管道、

航标等）。以下就海域使用管理角度，对上述两

大类用海方式提出管理措施。

１　非海砂开采区的海域使用管理措施

１１　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非海砂开采区的开发利用方式包括：生态

利用类、海上活动类和海上设施类。

１１１　生态利用类

海砂是沙质底床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沙滩位于开敞海湾，动力作用强，生物种

类较贫乏，但海砂是沙生生物赖以生存的条件，

但由于近年来环境改变而逐渐退化，目前浙江

省仅苍南、象山铁港等少数沙滩还能用于养殖，

这样迫使养殖渔民利用养殖塘填沙，营造人工

沙质底床用于养殖文蛤等贝类生物。

海砂形成的景观是滨海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浙江省有许多滨海旅游地管理较好，如普

陀山、朱家尖等地，也有一些滨海旅游地管理

缺位，基本上未纳入海域使用管理范围。有些

旅游点在沙滩旁建农 （渔）家乐，垃圾和污水

流入沙滩，影响沙滩环境。个别地方未经海洋

等部门批准就构筑堤坝。

１１２　海上活动类

浙江海砂富集区与海洋动力作用的强弱直

接相关［１］。在潮汐通道区域，由于潮流强劲，

细颗粒物质被带走，而剩下颗粒较粗的砂。而

潮汐通道往往是较好的航道。开辟港口航道，

保障海上交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深水航道及重要港口的主

要进出港航道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海洋功

能区划和海洋开发规划中总是优先考虑［２］。浙

江海域航道四通八达，纵横交叉，数量比较多，

且航道宽度定得很宽，如舟山海域几乎已为航

道、锚地所覆盖，这主要是为适应当年航行技

术的要求。在目前航行技术大大提高的条件下，

航道设计规范规定的人工航道宽度要小得多，

该差距在用海交叉不大的海域尚无多大关注，

但在用海十分频繁的海域，则显得矛盾较为突

出［３］。

１１３　海上设施类

主要指在海砂区铺设电缆管道、架设桥梁、

建造码头、航标以及水利设施等重要建筑。建

设这些设施是发展沿海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

相关法律法规都要求对上述设施加以保护。随

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这些设施越来越多，特别

是电缆管道在海岛区海域纵横交叉，数量多，

占用海域大，从而导致其他海洋资源不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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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

１２　管理措施及建议

１２１　将非海砂开采区纳入海域使用管理目标

根据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海域归

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水、领海持续使用特定海域３个月以上的排

他性用海活动，可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依法使用海域。但在非海砂开采区的海域

使用中，除海上设施类外，其余大多还未列入

海域使用管理目标。滨海风景旅游休闲度假等

基本上尚未列入海域使用范围，航道、锚地大

多在海域使用管理法出台前就已公布或实施，

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大幅提高及兼顾其他行业的

用海需求，在不改变原来航道等级的情况下，

明确主要深水航道及主要海港进出港航道的宽

度，有利于海洋主管部门切实加以保护。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对尚未纳入管理

目标的海上开发活动加强管理，可与相关部门，

如港航、海事、旅游等联合制订管理办法。

１２２　加强环境监管力度，控制环境污染

对沙滩周边的农 （渔）家乐及沙滩游乐场

制订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主管部门应加

强监督管理，以改善农 （渔）家乐及沙滩游乐

场的环境和生态，使沙滩开发处于可持续利用

状态。同时维护良好生态系统，维护沙生生物

的正常繁殖生长，将更能增加滨海旅游、休闲

度假的乐趣。

１２３　各部门加强沟通，严格控制沙滩围填海

浙江省沙滩数量不多，面积不大，除著名

风景名胜旅游区，如普陀山、朱家尖等处海滩

面积稍大外，其余沙滩面积均不大，应注意避

免使不多的沙滩资源因不当围填海而消失。各

部门应通力合作，对沙滩区的围填海项目审批

时，从严把关。

１２４　严格执行海域使用金征收制度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交纳海域

使用金。应根据财政部，国家海洋局颁布的

《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严格

执行海域使用金征收制度。这也体现了海域归

国家所有及有偿使用的原则。

１２５　认真修编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

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严格执

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实现海域资源科学、优

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修编海洋功能区

划时，在尊重各海域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要充

分考虑当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加强与

各涉海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科学设置海洋

功能区，真正实现海域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优化

配置。

２　海砂开采区的海域使用管理措施

２１　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的加大，需要建筑用砂越来越多，而陆域

提供的河砂却越来越少，因此擅自去海域采砂

的企业和个人日益增多。由于盲目开采，造成

海砂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海洋设施破坏。

１９９９年浙江省按照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海砂

开采管理的通知》和国家海洋局 《海砂开采使

用海域论证管理暂行办法》，制订了 《关于加强

海砂开采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了海砂开采需经申请、勘察、论证、审核、发

证许可等程序，使海砂开采开始走上正规渠道。

自２００４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

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后，省 （直辖市、自

治区）、市 、县政府及其海洋、国土等部门按照

国务院 “从严控制围填海和开采海砂”的指示

精神，对海砂开采加强管理，并进行执法检查，

使海砂开采逐渐走上规范，盲目开采的现象逐

渐减少，但目前仍存在几下几个问题：① 无证

非法采砂活动依然存在；② 已获批准的采砂船

存在越界超量违规开采；③ 部分地区未采取严

格生态保护措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严重；

④ 海上采砂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事故隐患明显

存在，采砂船的抗风浪能力较弱，但在大风浪

天气仍继续作业。

２２　管理措施

２２１　依法加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

海砂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海

砂矿产资源对沿海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浙江省海砂开采的速度

发展很快，同时由于海砂开采而引发的社会环

境和海上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针对我国沿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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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开采的问题，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曾出台 《关

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和 《海砂开采使

用海域论证管理暂行办法》，并在 《关于进一步

加强海洋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从严控制围填海和开采海砂。围填海和开

采海砂是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行为，必须严格

管理”；“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距海岸线１２海

里以内的海域限制采砂，军事用海区、海底电

缆管道保护范围、航道、锚地、船舶定线制海

区和重要海洋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

及栖息地禁止采砂。”

省 （直辖市、自治区）、市、县政府及相关

部门依法加强管理，业主 （单位或个人）亦依

法申请采矿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使海砂开

采初步走上了有偿使用、有法可依的轨道。但

执法检查发现，部分海域还存在非法采砂活动，

造成海砂资源非法流失，还对海洋生态环境、

海上航行、港口安全及渔业资源等造成了严重

影响和危害。因此应继续依法加强海砂开采管

理、整顿海砂开采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

采海砂的行为，并将航道疏浚而采挖的海砂用

于销售或海洋工程吹填用砂纳入海砂开采管理

范畴，规范海砂开采活动，建立海砂开采管理

的长效机制，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２２２　海砂区海域管理要坚持疏堵结合、综合

管理的理念

　　海砂所处海洋环境决定了它具有两重性。

它既是矿产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为经济服务；

同时又是海洋生态环境中的一项重要要素，它

的变化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所以海砂区海

域使用管理必须坚持疏堵结合的理念，既要满

足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海砂供应，提供采砂业

者必须的场所，又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海

上设施和海洋活动，两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

为此，应根据海洋产业发展需求，采用不同涉

海部门综合管理的原则，协调好不同产业的用

海需求。

２２３　组织海砂资源的调查与规划工作

海砂资源的调查规划和海域生态环境影响

论证是合理开采海砂资源、规范海砂开采活动

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我们要进一步进行调查研

究，摸清海砂分布情况和资源储量，在科学论

证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规划。在完成海砂资源勘

查，海域使用论证确定可进行海砂开采的区块，

在明确开采范围、开采规模、时限及评估标价

（包括勘查费、论证费、海域使用金及资源补偿

费等）的基础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可

由省政府通过招标拍卖，出让海域使用权和海

砂开采权。

２２４　进行海砂开采的动态观测

要按照国家海洋局印发的 《海砂开采动态

监测简明规范 （试行）》加强对海砂开采活动的

动态监测，根据监测资料，对照 《海砂开采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给出海砂开采对海洋资

源、生态环境及其他海洋开发活动的影响程度，

提出减轻有害影响的对策建议，提请采砂业主

采取相应措施；对海砂开采加剧海岸侵蚀或严

重影响附近海域生态环境的检测结果及时报告

主管部门，以便要求业主立即停止开采或停止

下年度开采审批，必要时还要求业主采取生态

修复措施，防止恶化海洋生态环境。

２２５　实行公司制管理，探索市场化运作之路

借鉴陆地上国有矿产资源开发和管理模式，

海砂开采也可以实行公司制管理、市场化运作。

① 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成立专门的海砂经营管理公司。在办理矿产资

源勘察证、海砂开采海域使用证、海砂开采许

可证等相关手续后，取得海砂开采和经营权。

② 将辖区所有零散的采砂船纳入公司管理，编

制规范和工作流程，统一生产作业，克服不容

易全面监管的问题。③ 海监机构重点抓好对公

司的监管，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市场经

济管理规则和手段。着力建立全过程控制体系，

如对采砂船只安装ＧＰＳ定位跟踪监视，提高对

海砂开采与使用的管理能力。

２２６　开展海砂资源开采秩序的专项整治

（１）坚决取缔无证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要

针对已有开采海砂的船只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

缔无证和未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开采船只，坚决

取缔证照不全的开采船只，坚决取缔以假借疏浚

航道、海洋工程建设为名开采海砂的船只。

（２）清理超限、超量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目前持有国土资源部批准的采矿许可证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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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局核准的海域使用权证的企业，应全面

检查是否存在超越海域使用权证开采范围或采

矿许可证开采总量进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问题及时依法查处。

（３）依法清查逃、漏国家税费违法违规行

为。全面清查海砂开采企业依法交纳各种税费

的情况，发现问题按国家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

进行补交和处罚。

（４）全面清理越权审批海域使用权或海砂

开采权的行为。坚决取消未经依法批准的海域

使用权和海砂开采权，坚决纠正违反法定权限

和程序审批的海域使用权和海砂开采权，同时

清理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２３　保障措施

２３１　加强对海砂开采工作的领导

成立由政府领导任组长，发改委、国土、

海洋、交通海事、公安和监察等行政管理相关

部门参加的海砂开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

各有关部门开展海砂开采的申请、审批、监督

及整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相关部门应就加

强海砂开采有关问题沟通协调，定期通报交流

有关情况，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２３２　建立海砂开采联合执法机制

在各级海砂开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整

合相关部门的执法力量，组织联合执法队伍，

建立联合执法的各项制度，形成强有力的联合

执法机制，加强对海砂开采的执法监察工作。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查处海砂开采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对非法开采海砂活

动的打击力度，对暴力抗法者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对监管不到位，有案不查或

查处不力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２３３　确保海砂开采执法监管工作经费

各级政府要根据海砂开采专项整治、执法

监管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实际需要，落实必

需的财政专项资金，同时配置必要的行政执法

装备。要从出让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金所得

的价款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海砂开采的监督

管理工作。

２３４　强化依法开采海砂资源的宣传教育

要结合海砂开采专项整治工作，利用各种

新闻媒体，大力加强海砂开采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在专项整治中，要对海砂开采企业、

采砂船主进行有关法规政策的集中培训教育。

要在一定的范围公告开展海砂开采专项整治的

信息，公布举报电话或者投诉网站，畅通举报

投诉渠道。通过宣传教育，形成依法开采海砂

的良好社会氛围。

３　结束语

本文对浙江海域非海砂开采区和海砂开采

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为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砂区的海域使用管理工作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及建议，这些措施

的实施将有助于保护和改善海砂区的生态环境，

协调与周边海洋开发活动的关系，保障海域可

持续利用，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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